每日讀經「路加福音」2005年

每日讀經「路加福音──人子的福音」內容大綱
本書主要信息是論到主耶穌是人，祂以人的身分來證明祂是神的兒子，是人的救主，顯明祂的慈愛和憐憫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(十九10)。本書共廿四章，根據內容要義，可分為四大段如下： 

1. 人子和祂先鋒的出生 (一至二章) 

2. 人子工作的準備 (三至四章13節) 

3. 人子工作的展開 (四章十四節至二十一章) 

4. 人子工作的高峰 (二十二至二十四章)
週一「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，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。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。」（路一3，4）路加可說是新約聖經中一位傳奇人物，關於他的生平事蹟聖經並無多少記載，只能從他本身的著作中窺得一二。他可能是敘利亞省安提阿人，因此他是新約作者群中唯一的外邦人。在他信主後成為使徒的學生，後來跟保羅一起傳道，直到保羅為主殉道。傳說路加無妻、無兒，專心事奉主，正如他名字路加的意思，他一生是為主「發光的」人。路加最特別的地方，在於他雖然沒有親眼見過耶穌，但他多方搜集詳細考據，將基督的生平生動詳實地勾繪出來。之後他又以親身的經歷記錄了初代教會的發展，他的上下兩冊作品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篇幅甚至超過保羅書信的總和。在他的信息中所一再強調的，這位道成肉身的主，是值得我們事奉和跟隨的。路加雖然沒有親眼見過耶穌道成肉身，他是如何完成路加福音呢﹖他一定花了許多時間訪問那些曾與耶穌同行，與耶穌談過話的人，他藉著禱告和聖靈的感動，完成了這項偉大的事工。我們一天花多少時間來讀經禱告呢﹖我們是否也願意忠心完成神所交付的使命呢﹖路加一生事奉的秘訣就是「禱告」與「聖靈」。他奇妙的改變和事奉的能力，都是聖靈在他里面工作的結果。但願我們每天學習「不住禱告」，經歷「被聖靈充滿」，成為「發光的」基督徒。

週二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願照您的話成就在我身上……。」（路一38）馬利亞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名字，圣經中就有六個同名者；但這位成為主肉身母親的馬利亞，在歷史中是最突出最受尊敬的女子。文學家、音樂家、藝術家，都為她創作了不朽的杰作；天主教更尊她為圣母。我們雖認為不該神化她，但卻敬愛她的被選為“蒙大恩的女子”，願意效法她的一生“尊主為大”的心志。馬利亞蒙主揀選是因著她的信心和順服，在她的頌讚詩中（路一46～55），她唱出誠摯動人的心聲：「我心尊主為大，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」「我心尊主為大」意思是：「我心有寬大的地方為主」，馬利亞的心和生命，為主預留了全部的空位。你的心是否像伯利恆的客店沒有空處？或者你也能像馬利亞一樣以主的心為心（腓二5），使主在你生命中居首位？（西一18）。馬利亞雖然她是位純潔、溫柔、忠心、謙卑、慈愛、近乎完美的女人，但她仍覺得不配，因為她知道自己是個罪人，也和別人一樣需要這位救主。她敬虔的心靈、謙卑的順服、無偽的信靠，成為歷代聖徒最好的榜樣。馬利亞發自內心的頌歌，成為希伯來詩歌中最耀眼的寶石。 馬利亞不僅生下耶穌、撫養祂，並且與祂生活了30年，馬利亞的懷抱曾是主的依靠，她那窮苦簡僕的家，成為主在世上唯一的家。何等奇妙，這位創造的主，人類的救主，竟與她一起生活，如此親密、如此真實。其實我們也能經歷與主同在的應許，當我們活在主面前，我們的生命就能與祂結連了。
週三「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。」（路7:34）「罪人的朋友」是那些反對基督的人所給祂取的名字，這個特別的稱呼，說明主的愛何等奇妙，也彰顯了主降世的目的。祂在成為罪人的救主之前，已經是他們的朋友。在我們達到願意或能夠接受祂成為救主這一點以前，祂是先做我們的朋友；以致我們個人的光景不會阻止我們接受救恩，並且救恩的門是一直為我們開。這是一個寶貴的發現。早在十九世紀初葉，英國有一個婦人名伊若德，父母是基督徒，有好幾年她渴望得救。她到處聽道，到各教堂尋求救恩，但都歸徒然。有一天，她懷著茫然的心情，來到一個小教堂。因她幾乎是失望了，她坐在後頭。講員是一位年長的人，在講道中，他突然停下來，用手指指著她說：「坐在後面的那位小姐，你現在就能得救，你不需任何的努力！」神的光進入她的心，並且充滿了平安與喜樂。她回家後寫下她有名的詩歌：「照我本相，無需任何努力，……哦！神的羔羊，我來就你。」這首詩歌已經引領無數的罪人，藉著基督的寶血，謙卑的來到神的面前。我們敢說，每一個人能像那些蒙恩的人來到神面前並且得救。為此我們能告訴所有的人，他們不需要再等候別的，只需要直接的來到祂面前，無論他們的光景如同，問題如何，讓他們直接的告訴這位罪人的朋友。  
四「耶穌說，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。」（路9：62）當主耶穌呼召門徒的時候，他們都是立刻撇下了所有的跟從了耶穌（太4：20，22；路5：28；14：33），我們是蒙天召的人（來3：1）。祂從世界之中將我們召出來，跟從祂，叫我們進神的國，得祂的榮耀（帖前2：12；彼前5：10；2：9）和獎賞（腓3：14）。這樣，我們就當撇下一切，忘記背後，專心跟從主，努力奔走神所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（來12：1）。可是有些人蒙了召，也願意跟從主，想進神的國，甚至還為主作工，手已扶在犁上，卻在那裡回頭看，想念離開的家，留戀親愛的人，捨不得世界上的事，體貼肉體的要求，像以色列人一樣，雖然離開了埃及，卻仍想著埃及的好處，時常懷念以往的日子，想回去，也像羅得的妻子一樣。雖然離開了所多瑪，卻回頭一看，而變成一根鹽柱（創19：26）。回頭看的結果必定要像底馬一樣，遲早要因貪愛現今的世界往別的路上去了（提後4：10），身體未去，心已先去，也不配進神的國，今世和來世是不能得兼的。有人卻將萬事看作糞土，為求得基督，他們是配得那未來世界的（路20：35；來2：5；11：38），進神國的人有配與不配的分別（帖後1：5，11）。但願我們能不回頭看，一心跟從主，向著標竿跑去（腓3：14）。
週五「耶穌說：『今天救恩到了這家，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人子來，為要尋找、拯救失喪的人。』」（路十九9~10）這里講到一個人，名叫撒該。他一夜之間全然改變，他本來視財如命，竟肯把自己的金錢，分一半給窮人。本來是人見人怕，卻變得人見人愛。為甚麼撒該會有這麼大的改變？因為他尋找到了神，神也找到了他。雖然撒該這個人擁有一切，他卻是一無所有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他除了累積財富以外，永遠擺脫不了「罪人」這個標籤。他的人生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變，也不會變得受人歡迎。他得到了大量的財富，但卻沒有朋友，無法與別人分享自己的喜與憂。他的財富為他帶來社會地位，卻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。他的財富可以帶給他享受，但他內心的世界，卻充滿了的自卑、孤單、寂寞和痛苦。所以，心靈很空虛的他很想看看主耶穌，盼望主耶穌接納他，使他脫離困境。撒該常常聽到有關主耶穌拯救罪人的傳聞。因此這天，好奇心驅使他不顧一切擠入人群想看主耶穌，無奈身材矮小，眾人知道是撒該更是不讓他擠向前去，所以無法看見耶穌。這時他顧不了自己的身份，最後竟跑到前頭爬上桑樹，遠遠看耶穌。然而叫他驚訝的，當主耶穌經過到樹下的時候，竟然停下來，抬起頭，看著撒該，對他說話。更令他不敢相信的是，人類的救主竟然要住到他這個罪人的家裏。這些舉動完全超乎撒該想像，竟有人接納一個「罪人」的稅史。其實，主耶穌完全知道撒該的心事，祂入城最大的目的就是為了拯救撒該，主已看透他的虛空，主知道他是有心尋求的人。因著主的愛和憐憫，撒該立刻回應主的呼召，他「急忙下來」「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」。撒該不僅將主耶穌接到他的家裡，最後也接到他的心裡了。撒該的悔改是徹底的、有行動的，他以四倍償還給曾經被他欺騙過的人，又將一半的家產捐出來幫助窮人。他完全放棄以往的生活，照聖經的話盡心、盡性、盡力來愛神。他整個人一百八十度地改變了，不但悔改，

而且充滿了愛心。以前「刮」錢，現在送錢；以前騙錢，現在賠錢，完全改變了！因為他的改變，所以主耶穌說「今天救恩到了這家」。當主「住」在撒該家時，他的生命得到極大的改變，也求主「住在我們的家裏」。
週六「耶穌設一個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禱告，不可灰心。」（路十八1）《路加福音》是一本禱告的福音書，它記載了主自己九次的禱告（三：21，五：16，六：12，九：18，29，十一：1，二十二：41，二十三：34，46）。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比喻中，主耶穌藉著這位切求的寡婦來教導我們禱告要恒切忍耐，不可灰心。聖經沒有告訴我們這位寡婦究竟有些什麼難處，特別的是，他遇到一位麻木不仁、冷酷無情的人，起初他根本不理會寡婦的請求，然而寡婦卻天天來纏他，鍥而不捨，不達目的絕不罷休。她的請求簡單而明確，使得法官不堪其擾，最後終於受不了說：「我就給她伸冤吧！免得她常來纏磨我。」由於寡婦堅定不移的毅力，和堅持到底的信心，終於她得著所求的。 耶穌從她的身上延伸到，神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我們這些不配之人，也可以透過禱告，達到自己所求的。神經常會在祈禱中向聖徒讓步，神決不會掩耳不聽我們的懇求。主特別藉著這位寡婦指出禱告蒙垂聽的二個基本原則：
· 「常常禱告」，就是「繼續不斷」的意思，基督徒不是要問什麼時候禱告？什麼地方禱告？為什麼禱告？基督徒應該是生活在禱告之中，禱告應該是我們生命的全部。
· 「不可灰心」，無論在任何情況中，不管神是否遲延垂聽你的禱告，都不可失去禱告的勇氣，要全心相信神必然成全。這也正是寡婦的態度，單純相信、迫切尋求、恒切仰望、忍耐到底就必得著。 
親愛的，禱告是需要毅力和耐心，禱告是需要勇氣和信心，真正的禱告乃是將你的需要和盼望，簡單清楚不斷的向主求告，並且肯定的相信，祂必成全你所求的（詩卅七5）。
主日「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，就舉手給他們祝福，正祝福的時候，祂就離開他們，被帶到天上去了。」（路廿四50、51）在我們研讀路加福音時，有七個重點是不能忽略的，那就是有關主耶穌
(一) 祂的奇妙降生(路一26~56)，路加在他的福音書中提供了最詳盡的記載。他特別從人的角度講到那位榮耀尊貴的神，如何藉著聖靈讓耶穌能在童女馬利亞身上成孕，作了我們的救主。
(二)祂的受浸(路三21、22)，路加提及耶穌在受浸時，開啟的天，降下的聖靈以及父神的聲音，都見證這位基督是上神的愛子，是祂所喜悅的，宣告祂在地上盡職事的開始。
(三)受試探(四1~13)，祂是以「人」的身份勝過撒但的各樣試探。主耶穌完全得勝的秘訣是因祂向神完全的順服。
(四)變化形象（路九28-36），當主變像時，是祂本身的榮耀，從遮蓋祂的幔子透射出來，使得祂所穿戴的衣服都發亮放光。主的變像不是由於外來的榮耀降在祂身上，而是由於祂內在榮耀的向外發射。正如約翰後來所見證的︰「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」（約一14）
(五)被釘十字架，路加福音其實是繞著兩個主題在發展的，那就是.一尋找失喪的人；.二拯救失喪的人。我們的主，以祂的「生」來尋找失喪的人，而以祂的「死」來拯救失喪的人（路十九10）。祂的死乃是完成神的救贖（路二三42～43）。
(六)祂的復活(廿四1~49)勝過了死亡的權勢，釋放人類因罪而受的轄制。因祂的復活，我們得著復活的生命，成為新造的人，在地上過著屬天的生活。(七)祂的升 天(廿四50~53)是代表主完全實現了神對人的旨意，也完全成就了神救贖墮落人類的目的。神高舉祂，立祂為主為基督了（徒二36），因此人可以靠著祂得救。並且主的升天開啟了聖靈的時代，主將聖靈的恩賜澆灌在那些等候的門徒身上（徒二4，17～18）。門徒得著聖靈的能力是為了作主的見証人，這是路加進一步寫行傳時所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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